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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本科教学调停课管理办法 

（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本科教学运行管理，维护学校教学秩序稳定，

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课程表是学校根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每学期教学

执行计划、学校教学资源等综合因素合理制定的组织教学活动的

依据。课表制定后，各教学单位根据课程表及校历制定教学进度

表。任课教师须严格按照课程表、校历、教学进度表进行上课，

未经教学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变更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教

学内容及任课教师等信息。 

第三条 调课指任课教师因故不能按既定课程表及教学进度

表开展教学活动，经申请审批后对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教学内

容及任课教师进行变更的行为。停课指因全校性活动等需要暂停

教学活动的情况。 

第四条 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任课教师可申请调课 

（一）学校或学院公派参加会议或活动； 

（二）身体疾病； 

（三）其他个人特殊原因必须申请调课的。 

第五条 调课办理要求 

（一）每学期开学第一周（含新生上课第一周），学校原则

上不受理调课申请，如遇特殊情况单独处理； 

（二）调课手续由该时间上课的任课教师提出申请，审批程

序应至少于开课前 3天办理完毕。未申请或申请未通过审批擅自



调课的，按教学事故处理。如遇突发情况无法事先办理调课手续

的，任课教师应第一时间报告开课学系（教研室）、学院教学秘

书及主管领导，由学院教学秘书向学校教务处教务科备案。任课

教师应于 1周内补齐调课申请审批手续。遇突发情况未报备或未

按时补齐调课审批手续的，按教学事故处理； 

（三）调课原则上不调整上课时间、地点，由教学团队中其

他任课教师代课。如该时间无其他任课教师能代课，须在调课后

2周内将相应课时补齐。补课时间由任课教师与学生商量安排后

报教务处教务科，同时申请补课教室，学校将组织相关人员对补

课情况进行检查及听课。 

第六条 调课办理程序 

（一）任课教师按要求在教务系统中提交调课申请，并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因公派参加会议或活动须提供会议通知或相关证

明；因病须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因其他个人

正当特殊理由须陈述原因及出示证明。 

（二）经所在学系（教研室）主任、学院主管领导逐级线上

审批。调课直接影响本科教学秩序及课程安排，学系（教研室）

与学院应严格控制调课次数、审查调课原因合理性及真实性。 

（三）原则上每位任课教师同一门课程一学期内调课不得超

过 2次。对于开课单位，每学期调课学时不应超过学院开课总学

时的 2%。开课单位调停课总学时未超过规定学时的，由学院进

行终审；超过规定学时的，超出部分课程的调课申请，学院审核

后，须提交教务处终审。 

（四）调课审批通过后，应下载打印《天津医科大学教师调

课审批表》存档。由学院终审的，调课审批表及相关材料由学院

留存归档；由教务处终审的，调课审批表及相关材料由教务处留



存归档。 

（五）经终审同意调课的，由任课教师负责及时通知学生及

代课教师上课（或补课）时间地点，不得因延误通知而影响正常

教学秩序； 

（六）因突发疾病等情况无法事先办理调课手续的，须参照

本办法第五条第二项执行。如学系（教研室）能安排代课教师，

由学院及学系（教研室）通知代课教师上课。如学系（教研室）

无法安排代课教师，由学系（教研室）通知学生本次课程停课，

并参照本办法第五条第三项在 2周内为学生补课。 

第七条 停课相关程序 

因全校性活动等停课者，按学校通知执行，无需另外办理停

课手续。 

第八条 学校将定期公布各开课单位的调停课情况及任课教

师的调停课情况，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 

第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承担学校全日制本科教学活动的单位

及个人，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天津医科大学本科教学调停课

管理办法》（津医大教务〔2018〕39号）同时废止。未尽事宜由

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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